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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緣起

讓不具法律專業的一般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程序，是世界各法制先進國家的共同趨

勢，依人民參與程度而有不同的表現方式，諸如「陪審制」（由人民組成陪審團來認定

犯罪事實，由法官適用法律及量刑，例如美國）、「參審制」（由人民和法官共同來認

定犯罪事實、適用法律及量刑，例如德國）。其他法制，如韓國於 2008年施行的「國
民參與審判制」（類似陪審）、日本於 2009年施行的「裁判員制」（類似參審）。

司法院從民國 76年起，就開始研議有關人民參與刑事審判的相關法制，今參酌世
界各國法制演進的趨勢，擬在既有的法制基礎上，研議一套既能讓人民參與刑事審判，

又和我國憲政法制無違的制度，就是推動中的「人民觀審制度」。

二、推動中人民觀審制度的主要內容

司法院推動中的人民觀審制度，是讓經由一定程序選出的人民擔任「觀審員」，針

對一些重罪案件，從頭到尾全程參與「第一審」法院的審判程序，觀審員在法官下判決

結論時，雖沒有參與表決，但可以表示意見，提供法官下判決時的參考，主要內容有二：

（一）使一般人民得參與審理程序的進行。

（二）使一般人民得參與評議過程並表示意見，以供法官判斷的參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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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人民觀審制度可能達到的成果

推動中的人民觀審制度，人民因參與刑事審判程序而能理解法官工作的內容及法律

規範的精神，人民也能藉參與審判的機會，表達一般社會大眾對法律適用的普遍看法，

法官因而得知人民的法律感情。藉由法官與一般人民的對話，應可提升人民對於司法的

信賴與尊重。分析人民觀審制度可能達到的成果，約有 3點：

（一）提高司法的透明度，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。

（二）審判庭多元的組成，使判決結果能貼近民意。

（三）發揮法治教育功能，增進人民對司法的了解。

四、推動中人民觀審制度可避違憲爭議

如果人民參與審判，對案件的結果，有表決權，可能會產生違反憲法所定「法官依

據法律獨立審判」的疑慮。推動中的人民觀審制度，雖然允許一般人民參與審理、判決

的程序，並表示意見，但對案件的結果，並無表決權。法官如認參與審判人民的意見妥

適，當然會加以尊重，如認其看法明顯不當時，法官仍應秉持獨立審判的精神，依據法

律判決。所以推動中的人民觀審制度，可以避免非職業法官參與審判所生的不信任及違

憲的疑慮。

五、結語

不論是英美法系的陪審制，或是大陸法系的參審制，不論是韓國的「國民參與審判

制」，或是日本的「裁判員制」，均在顯示一般人民參與審判程序，已是世界法制先進

國家採行的重要司改措施。「人民的信賴，是司法的生命；人民的支持，是司改的動力。」

司法院為提高司法的透明度，提升人民對司法的信賴，增進人民對司法的了解，推動人

民觀審制，但不預設立場，先進行可行性的評估，如屬可行，進而試辦，試辦成功，再

完成法制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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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料來源：司法院人民參與審判網站


